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关于

印发《关于开展2024年葡萄酒产业发展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及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
有关市、县（区）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财政局，宁夏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管委会各处及所属企业：

为认真做好2024年葡萄酒产业发展项目资金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现将《关于开展2024年葡萄酒产业发展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及评价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要求积极组织，认真实施，及时报送自评及评价结果。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3月21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附件

关于开展2024年葡萄酒产业发展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及评价工作方案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开展2024年度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及监控工作的通知》（宁财（绩）发〔2025〕57号）要求，为认真做好2024年葡萄酒产业发展项目资金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全面掌握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特制定工作方案。
一、绩效自评工作
（一）绩效自评的范围和资金规模（详见附件1—1）。

1.2024年葡萄酒产业发展项目预算12276.28万元，其中：对市、县（区）转移支付资金3955.13万元，本级部门预算支出8321.15万元。

2.2024年自治区财政追加及其他部门横向分配项目资金4089万元。

3.2023年葡萄酒产业发展项目结转资金604.27万元。

上述绩效自评总资金规模共计16969.55万元。
（二）评价方式和主要内容。

有关市、县（区）财政局组织和指导同级产业主管部门、资金使用单位，根据2024年度绩效自评清单，对照自治区财政与预算指标文同步下达或备案确定的2024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实行“一项目一自评”方式，认真填写《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或《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以下简称《自评表》）（详见：附件2、附件3），市、县（区）负责填列附件2，宁夏农垦集团、管委会各处及所属企业负责填列附件3，同时完成绩效自评报告（附件4）。

1.预算执行率。根据自治区财政资金全年预算总额（A）和资金使用单位预算执行数（B），计算预算执行率（B/A），预算安排资金填列到“地方资金”中。

2.年度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各填报单位对照本年安排资金时设定的年度总体绩效目标，填列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3.各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对照绩效目标各项三级指标的年度指标值，逐项填写全年实际完成值。其中，定量指标，资金使用单位填写本地区实际完成数。主管部门汇总时，对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采用区域或整体统计数据，不能采用区域或整体统计数据的，以区域或项目资金量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四档，资金使用单位分别按照90%(含)—100%、80%(含)—90%、60%(含)—80%、0—60%合理填写分值。主管部门汇总时，以区域或项目的资金量为权重加权平均计算完成值。
4.未完成绩效目标或超过绩效指标值较多的原因和改进措施。对未完成绩效目标、形成偏差或超过年初设定的绩效指标值较多（30%及以上）的，逐条进行分析原因，书面做出说明并提出整改措施。

（三）时间安排。

1.2025年3月—4月中旬，组织相关市、县（区）、农垦集团、管委会相关处及所属企业（以下简称“相关市、县（区）及相关单位”）对照《绩效自评任务清单》（详见附件1—1），对2024年葡萄酒产业发展项目资金开展绩效自评。

2.2025年4月8日前，市、县（区）将转移支付资金自评结果报送贺兰东麓管委会对应处室汇总。

3.2025年4月12日前，相关单位对实施项目的绩效自评结果由对应处室审核汇总，报规划财务处。

4.2025年4月18日前，贺兰山东麓园区管委会形成整体绩效评价成果，向自治区财政厅对口预算处报送《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和整体绩效自评报告，并接受和配合对自评结果的审核。

（四）绩效自评工作相关要求。

1.绩效自评实行“百分百全覆盖”，按照“谁使用资金，谁绩效自评”“一项目一自评”原则，各资金使用处室和单位是绩效自评工作的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要指定专人负责，明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对照自评任务清单，结合年初目标任务，认真开展绩效自评工作，按要求填写《自评表》并形成自评报告。

2.自评工作实行“项目资金归口业务处室监管”原则，业务处负责审核汇总相关市县（区）和相关单位报送的绩效自评结果，审核后将结果报规划财务处。规划财处负责将业务处报来的自评结果进行收集、归类、整理，形成整体自评结果，报自治区财政厅对口预算处。

3.自评工作结束后，相关市县（区）和相关单位有责任配合财政对有关绩效自评结果的抽查，并对发现问题立即组织整改。

二、绩效评价工作

（一）绩效评价内容及资金规模（详见附件1—2）。

1.2024年葡萄酒产业发展项目12276.28万元。

2.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才培育项目300万元。

3.2024年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90万元。

4.宁夏张骞郡葡萄酒产业生态修复示范区国土综合整治项目1358万元。

资金总规模14024.28万元。
（二）时间安排。

1.2025年3月20日—4月20日，前期准备及工作布置阶段。梳理项目内容，制定工作方案，下发通知，择优选择第三方评价机构。

2.2025年4月20日—5月30日，组织实施阶段。建立指标体系、进行数据资料采集、现场核查、核实及确认；综合分析评价；撰写报告、反馈征询意见。

3.2025年5月30日—6月30日，结果报送阶段。组织对第三方提交的绩效评价报告进行复查，将绩效评价报告以正式文件报送自治区财政厅。

4.2025年7月10前，按照自治区财政厅要求，主动在本部门门户网站公开。  
    （三）绩效评价工作延伸区域。
按照2024年相关专项资金计划安排，涉及到的市、县（区）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有11个（包括：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金凤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西夏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永宁县农业农村局、贺兰县农业农村局、青铜峡市葡萄酒产业服务中心、红寺堡区农业农村局、沙坡头区农业农村局、中宁县农业农村局、大武口区农业农村水务局、惠农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及国有企业宁夏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等。请上述单位，积极配合贺兰山东麓园区管委会开展绩效评价及相关延伸工作。
三、组织机构及职责分工

成立以管委会主要领导同志任组长，分管领导同志任副组长，相关处室负责同志为成员的组织机构。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安排部署、指导推动预算执行情况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及绩效评价工作，严格按照“谁使用资金，谁实施自评，并对评价结果负责”的原则，加强执行主体责任，强化项目支出预算执行中的绩效监控，着力提升绩效评价工作质量。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规划财务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拟定通知，制定工作方案，以正式文件向自治区财政厅对口预算处报送自评结果；负责督查协调相关市、县（区）及相关单位配合绩效评价工作，组织对绩效评价报告的复审；负责本级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的公开；负责督促资金使用单位认真整改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加强对2025年所有项目支出预算执行中的绩效运行监控。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为了高质量、高标准做好本次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保证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贺兰山东麓园区管委会将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开展绩效评价深入相关市县（区）及单位进行基础资料和数据的收集、梳理、核查（进场时间待定），请你们提前做好准备，主动积极配合并给予支持，管委会对应业务处室要认真做好督导工作。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分配预算资金、调整完善政策和改进项目管理的重要依据。

对应处室具体联系人：

孙逸颖   15651790357，1105123247@qq.com（规划财务处）

苏  丽   13519513165，233087202@qq.com（产业发展处）
马国东   17696368688，17696368688@163.com（技术服务处）
刘  洋   13519507850，838339185@qq.com（市场营销处）
附件：1—1.绩效自评任务清单

1—2.重点项目绩效评价任务清单

2.XX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3.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4.自治区xx转移支付（部门支出）2024年度绩效自评

报告（参考提纲）



